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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本报“海曲说法”专版记者小奎。
您有什么法律疑问，可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q l w b w y k @ 1 6 3 . c o m ，也 可 拨 打 我 的 电 话
18663392801，我们将邀请律师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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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顶名名买买房房，，1144 年年后后产产权权过过户户遇遇纠纠纷纷
被顶名者反悔，法院不予支持

单位集资建房

顶同事的名字买房

1998 年，张云的单位集资建房，
张云与刘静都是该单位职工，张云
花 6 . 1 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后来，
我又想在别处买房，想把这套房子
卖出去，为了不影响以后单位分
房，想找个不买房的同事顶名买
房。”张云说，后来经打听同事刘静
是最佳人选，经与刘静协商同意
后，就在 2001 年变换了张云 1998 年
的购房款单据，将交款人写为刘静
的名字，并在下方注明张云(代)，证
明该款项实际是由张云交纳。

2001 年，房产证办出来后，李
超和王倩夫妇经朋友介绍，认识了
张云，想买张云的房子。后来，双方
达成购房协议，李超夫妇以 9 . 3 万
元买下了刘静名下的房子，包括储
藏室和沙发、电话等家具。签完合
同后，李超夫妇将房款一次性通过
刘静交给张云，张云将钥匙交给李
超夫妇。同时刘静书写了欠李超房
产证的欠条以及收到购房款的收
条各一份。后来刘静申请法院对买
卖移交协议书及欠条上自己的笔
迹是否是自己本人书写进行鉴定，
经鉴定，均是她本人书写。

钱货两清后，李超夫妇搬到了
房子中居住，也拿到了房产证。但
是由于房子是集资建房，产权过户
受到限制，双方当时并没有变更登

记。
“期间我多次催促张云和刘静

协助我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
是她们找各种理由推脱，就是不配
合。”李超说，房子买了 14 年了，始
终没有过户。2012 年，在多次协商
无果的情况下，李超夫妇将张云告
上法庭，要求张云与刘静协助自己
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被顶名的人则称

其购房名额被盗用

“张云盗用了我的购房名额购
买单位的房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
下，又将房屋卖给了李超夫妇。”刘
静说，事情败露后，张云曾经找过
同事调解，答应给自己 1 万元，说
1998 年报名购买单位集资房时，
顶谁的名就给谁 1 万元。后来，张
云伙同李超夫妇伪造自己的笔迹，
双方签订了购房合同，目的就是胁
迫自己给李超夫妇办理过户手续。

“房产证上明明是我的名字，
我从来没有过转让这套房子的意
思。”刘静说，当得知她们双方造假
后，自己曾经警告过张云要报警。

“我当时才 20 岁出头，自己都
没有买房，怎么可能将这个珍贵的
购房名额无偿送给别人？”刘静说，
自己知道当时单位集资购房，但没
有申请，准备以后再要。但是 2003

年自己办理了待岗手续，去了深
圳，之后就没有申请过购房。

单位集资建房，为了不影响以后分房子，张云顶不买单位房的
同事名买了一套房。后来被顶名的同事不协助买房人变更产权过户
登记手续，法院最终判决顶名人和被顶名人协助买房人过户。

本报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王林林 胡科刚

刘静与李超夫妇签订的购房协议。 本报记者 王裕奎 摄

房产证上是你的名字，未必房子就是你的

顶名买房是指实际出资人
利用他人具有优惠性质的购房
资格并借用他人名义购买房屋
的行为，该行为在不违反法律
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
况下并非无效，房屋的所有权
应归实际出资人所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权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
权权属证书是不动产登记簿的
外在表现形式，并不具有代表

不动产物权的功能，在异议方
提出异议并提出反证足以推翻
权属证书上记载的内容时，法
院应当直接根据反证认定争议
财产的物权归属。

“张云仅是使用了刘静的
购房资格，并未侵害其享有的
不动产的实体权益，而且刘静
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办案
法官介绍，其在同张云共同到
单位办理相关手续及卖房手续

时应清楚地意识到会对其自身
权益发生何种影响。

东港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
后，判决张云与刘静在判决生
效后 15 日内协助李超夫妇将
房屋所有权证变更登记在李超
夫妇名下。后来刘静不服原判，
上诉到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 年 10 月，中级人民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法官说法

莒县城阳街道进行经济股份合作社改革试点

西西大大街街村村民民成成了了村村里里的的股股东东

2 0 1 3 年 1 2 月 2 7 日上午
10 点，记者在莒县城阳街道西
关社区居委会遇到了村民刘
先生，刘先生今年 62 岁，两个
儿子都成家后自己和老伴在
家。让刘先生想不到的是，年
过六旬的他竟然在 2013 年 11

月份成了村里的股东，自己的

意见能左右村里的决定，用刘
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想
到活了六十多年，我和老伴突
然出来了五万多元的固定资
产。”拥有股权后，每年刘先生
可以从村里领取固定的股金
收益。

刘先生所说的股东就是

2 0 1 3 年西大街村进行的股份
制改革。所谓股份制改革，就
是把村里的所有资产进行量
化，把资产折合成人民币后平
均分配到每位村民身上。“我
们前期进行了入户征求意见，
在村民们广泛同意的基础上
才开始实施的。”朱欣说。

文/本报记者 彭彦伟

2013 年 12 月 27 日，记者在莒县城阳街道西关社区采访时了解到，作为首个试点村庄的
西大街村已经正式完成经济股份合作社改革。该村所有资产量化后以股权的形式平均分配
到每位村民手中，每个村民都成为村里的股东。

“这是真正的还权于百姓，村里的事让村民自己说了算，也能把村民拧成一股绳共同促
进村里发展。”西关社区居委会主任朱欣说。

本报 1 月 2 日讯(记者 彭
彦伟) 2013 年 12 月 29 日，记者
在莒县城阳街道西关社区了解
到，西大街慈善基金已经突破百
万元，该基金由村里自发成立，
所有捐款都来自本村村民，用来
资助村里困难户。

郁女士是莒县城阳街道西
关社区西大街村村民，今年 58

岁的她不幸查出颅内动脉瘤脑
出血，自从得病以来已经花费近
二十万元，这对一个农村家庭来
说无异于巨额支出。无奈之下，
郁女士的女儿写信求助村里的
慈善基金会，经慈善基金会审
议，前期先资助郁女士 2 万元现
金，“后期我们可能还会资助。”
该村一工作人员说。

郁女士求助的慈善基金会
是西大街村自发成立的。说起这
个慈善基金会的成立还有一段
故事，莒县城阳街道西关社区居

委会主任朱欣介绍，在 2010 年，
该村有个村民因故去世，但家里
贫困没钱安置死者，死者家属找
到村委后，是村书记自己出钱给
垫付了所有的费用。

“在农村因为疾病等原因造
成家庭困难的很多，村委不可能
每户都能给钱，所以当时就想成
立一个爱心基金，筹集一部分钱
来帮助村里需要帮助的人。”朱
欣说，没想到该提议得到村民的
大力支持。

据了解，所有的善款都是由
村民和本村一些企业家捐助筹
得，村民自己做主没有强制要
求。如果村民有需要帮助的，可
以先写申请信，然后由慈善基金
的代表进行审议，如果符合条
件，基金会将给予一定补助。

据了解，自从 2010 年成立
该基金以来，共筹得善款百余万
元，发放资金四十余万元。

六旬老人分到固定资产

记者从西大街股份制量化
实施方案中看到，该村资产分
为现金及银行存款、沿街楼、土
地以及工程结余等共七项，然
后除去债务，剩余的就是该村
里量化净资产。经核实，在前期
摸排公示的基础上，西大街村
村民每人分得 245 股。

作为管理体制，村里股东

推选出 37 名股东代表，然后从
37 人中再选出由 5 人组成的董
事会，最后再选出一名董事长，

“所有这些推选都是由股东自
己选择，他们可以选择自己认
可的带头人。”朱欣说。

在改革之前虽然村里账目
也是公开的，但具体多少钱，是
怎么经营的并不是特别明晰，

尤其是牵扯土地问题，这就无
形中增加了村民与村委会的矛
盾。而股份制改革后，村民的固
定资产，每一笔收入和支出不
仅要告知股东，而且股东还有
权决定村里的发展，随时可以
提出异议。股份制以后每个村
民都成为村里的股东，解决了
之前村里的很多问题。

村民都成了村里的股东

股份制改革还增加了村
民对集体发展的责任感和归
属感，作为股东，村里的每一
点发展都关系到股东的利益，

“之前看似对村民没有影响的
一些做法，现在都和股东的切
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必须要

参与。”朱欣说。股份制改革
后，2013 年每位村民的收益将
由之前的一千元提高到一千
五百元左右。

“股份制改革是真正的还
权于村民，村里的发展让每个
股东自己做主，每项重大决议

都会召开股东大会，达到一定
比例后村里才能实行。”朱欣
说。董事长由股东投票选出，

“股东自己选择自己的带头
人，感觉能带领他们致富才会
选他，所以股东在投票选择上
也更谨慎。”朱欣说。

改革让村民更爱村子

有困难可求助村里慈善基金会

村民正在为慈善基金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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